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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3_80_8A_c47_595986.htm 四、合伙企业的解散、清算 (

一)解散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解散：(1)合伙期

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2)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

现.(3)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4)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

天. (5)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6)被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7)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其他原因。合伙企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并通知

和公告债权人。 (二)清算 合伙企业解散，清算人由全体合伙

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

出现后15日内指定1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

任清算人。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未确定清

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

清算人。清算人在清算期间执行下列事务：(1)清理合伙企业

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2)处理与清算有关

的合伙企业未了结事务.(3)清缴所欠税款.(4)清理债权、债

务.(5)处理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6)代表合伙企业

参加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活动。清算期间，合伙企业存续，但

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

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

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由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

》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结束，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

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在15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

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合伙企业注销



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

。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

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